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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被砸包被盗，停车场赔不？
物业称，停车费是场地使用费，不赔；律师说：收了费，应该赔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实习生 周昌

对此记者采访了
齐鲁律师事务所的资
深律师陈瑞福。陈瑞福
说，在停车场内发生车
辆损坏或者失窃，管理
方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管理方只是将车
位租赁给车主使用，比
如说小区中单纯的车
位租赁，而没有相应的
看管义务，那么发生事
故后，管理方就不承担
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车
主将车停到一些商场
等公共场所对外开放
的停车场内，并支付给

管理方一定看管费用，
或者在小区内不但租
赁车位，而且缴纳车辆
看管费，那么发生事故
后，管理方应该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在这起纠纷中，
物业管理方应该作出
一定赔偿。”陈瑞福说，
虽然杨女士的车辆被
损坏和被偷是一起刑
事案件，但是由于物业
管理方没有尽好谨慎
看管的义务，跟车辆损
坏和失窃有一定因果
关系，所以物业管理方
理应进行赔偿。

本报 3月 2 7日讯
(记者 王倩 ) 2 2日
夜，邱先生将三轮车停
在小区内，第二天早上
却发现三轮车被盗了。
就在他想通过小区监
控查找线索时却发现，
监控起到的作用甚微，
整个过程都没有拍到
小偷的相貌。

邱先生是济南一
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平时骑着一辆三轮车
给客户送快递。22日晚
上，送完快递之后，邱
先生将三轮车停在柳
杭小区就上楼休息了。
23日早饭后，邱先生下
楼准备上班时却发现
停在楼下的三轮车没
有了，他在小区找了几
遍都没有找到，这才确
定三轮车是被盗了。

邱先生称，22日晚
上送完快递之后，他从
奥体中心附近还收了
一个快递件没来得及
交回公司，晚上就直接
把这个快递件放在三

轮车上了。为了送快递
方便、安全，邱先生将三
轮车车斗用铁皮篷了
起来，还在后面设置了
一把锁。

在邻居的提醒下，
邱先生想到小区内出
入口位置有监控，他去
小区调取了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三轮车被盗
时间在23日凌晨2点多
钟，小偷骑上三轮车出
了小区之后最终拐到
了历山路上离开了。但
让邱先生郁闷的是，监
控拍出来的效果非常
模糊，整个过程都没有
拍清楚小偷的相貌，这
就无法为公安部门提
供有价值的线索。

“你说监控拍不清
楚的话，安装它们还有
什么意义呢？”邱先生
疑问道。他听说有邻居
自己安装了监控，他也
曾试着找这些邻居查
看录像，但得到的答复
大多是“当天晚上没有
开监控”。

杨女士是历城区东环国
际广场写字楼的业主，已经
将房子出租，偶尔回来处理
一些事情。写字楼的管理方
为尧圣物业，物业在广场
上 规 划 了 一 处 临 时 停 车
场，并在出入口设置了升
降杆，停车的收费标准为
每小时2元。杨女士说，2月
2 7日1 6时5 0分许，她将车

停到临时停车场的北侧，
距离出口大约 2 0多米处，
随后便上楼处理事情。1 7
时 4 5分许，办完事情下楼
取车时却发现，一块车玻
璃碎掉了，她意识到可能
是有人砸车盗窃，赶紧查
了一下车内的物品，果然一
个皮包也不见了。

“我赶紧报了警，看车的

保安人员也过来了。”杨女士
回忆说，当时保安人员很配
合，帮忙找皮包、调监控。
监控录像显示，当天17时29
分许，一名男子将车玻璃砸
碎，并拿走她的皮包。由于皮
包 内 没 有 现 金 和 贵 重 物
品，该男子在距作案地点不
远处将皮包丢弃。

“虽然包里没有什么贵

重物品，但是我光换车玻璃
就花了2000多元。”杨女士认
为，她在广场停车是交了停
车费的，既然管理方收了停
车费，就应该尽到看管责任，
车玻璃被砸是管理方的失
职，应该做出赔偿。“我停车
的地方距离保安亭只有20多
米，这更说明他们没有尽到
看车的责任。”

随后，杨女士找到物业
经理，交涉赔偿事宜。杨女士
说，当天物业经理称自己刚
过来，还不了解情况，落实
一下再给回复。但是几天之
后，迟迟不见回复，她便又
给物业经理打电话，这次对
方改口说，“你去找保安经
理，我已经跟他说了，他会
给你答复”。随后，杨女士又

找到保安经理，对方却说他
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又
让她去找客服。无奈之下，
杨女士又找到大厦一楼的
物业客服，“但是客服说，他
们没有权限解决这个问题，
几个人就好像踢皮球，我找
了一圈都没找到个管事的！
这都一个月了，也没有人给
处理。”

22日下午，记者来到东
环国际广场，就相关情况进
行采访。负责看车的保安人
员说，由于是几班倒，所以
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生
过这个事情，而且即便发生
了，他们也不负责赔偿，一
个小时收2元钱，这只是场
地使用费，对于车辆被盗或
者受损，“这么多车根本看

不过来，也没法进行赔偿”。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尧圣物业
的客服，一位工作人员说，确
实发生过这件事情，警方已
经介入。当记者问及物业是
否有赔偿责任时，这位工作
人员说，“停车场只提供这个
地方，不可能对车辆损坏做
出赔偿，而且这个事情警方
已经介入。”

“我在这里停车是交了钱的，车玻璃被砸了，为啥没有任何赔偿？”一个月前，市民杨女士将车停在东环国

际广场的临时停车场，看车的工作人员按照每小时2元钱的标准收取停车费。杨女士取车时却发现，一块车玻

璃被砸烂，车里的皮包也不见了，虽然包里没有贵重物品，但是更换玻璃花费2000多元，与广场管理方尧圣物业

交涉一个月了，对方一直不同意赔偿。

倒霉：三轮车夜间被盗

郁闷：监控录像太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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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记者在东环国际广场看到，临时停车场上停了不少车。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摄

被砸的车玻璃。(杨女士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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